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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四题：银行收取的利率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１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二月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何俊仁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根据《放债人条例》，如某项贷款的实际利率超逾４８厘，即可推定

有关的贷款交易属敲诈性。然而，认可机构（包括银行）获豁免遵守该条

例，让其可在香港的货币发行局制度下自由厘定利率。据报，近日有一家

银行就现金透支服务向信用卡客户收取接近５０厘的年利率。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会，金融管理局（金管局）： 
 
（一） 有没有履行《银行业条例》第７条所订的金融管理专员的职能，

要求有关银行按照《银行营运守则》（《守则》）第１章第１２．３条，

提供充分的理据解释其收取超逾４８厘的高利率并非不合理或不公平；如

果有，有关的详情是甚么；如果没有，原因是甚么； 
 
（二） 有没有定期监察银行就各类贷款收取的利率；如果有，有关的详

情及过去１年的监察结果是甚么；如果没有，金管局有甚么措施确保银行

遵守《守则》内有关利率的条文；及 
 
（三） 对于现时单靠《守则》规管银行所收取的利率水平，有没有评估

需否检讨该做法；如果没有，原因是甚么？ 
 
 



答复： 
 
主席： 
 
  虽然认可机构获豁免遵守《放债人条例》（《条例》），但《银行营

运守则》（《守则》）第１２．３条已就认可机构收取利息方面作出一定

的限制。这项条文规定认可机构所收取的年利率不应超过《条例》第２５

条所指被假定为属敲诈性的水平，即４８厘，除非有关认可机构有充分理

据解释收取此等利率并非不合理或不公平。其中一个可能的情况是获提供

该等信贷类别的客户被评估为带有极高的信贷风险，因此有关的认可机构

有需要收取较高的利率，以弥补其可能因客户拖欠还款而蒙受的损失。这

项条文亦订明，除非出现非常特殊的金融状况，否则认可机构所收取的年

利率不应超过《条例》第２４条所订定的法定上限，即６０厘。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一直采纳及执行的原则，是认可机构须向

客户提供银行服务的章则及条款的明确及最新数据，让客户能选择最合适

的服务。根据《守则》，认可机构有责任向客户提供信用卡透支服务的数

据，包括但不限于年利率，以便客户比较不同的收费架构。 
 
  金管局在其日常监管认可机构的过程中监察认可机构遵守《守则》的

情况，并要求认可机构定期自我评估其遵守《守则》的情况。除此以外，

若金管局透过不同途径例如定期的监管活动或客户的投诉等，得悉资料令

人质疑个别认可机构有否遵守《守则》，金管局会与有关认可机构跟进，

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就问题所提及的个案，金管局已与有关银行跟进。该

银行已同意调整有关利率至低于４８厘的水平。 
 
  金管局会密切注视情况，检讨是否需要改善有关规管安排和加强监察

工作，以进一步完善《守则》内就认可机构收取利率的规定的监管工作。  

完  


